《投标公司资料预审公告》
为规范医用耗材采购前期的论证，投标人除应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外，请各投标人按时、按所列顺序、完整提供如下材料一份，不适用除外，复印件须清晰并加盖公司章，并于报名成功后5个工作日内将以下资料提交我院设备器材科进行资格预审：
1、耗材资质：
（1）医疗器械注册证及其附件医疗器械登记表（无登记表不必提供）或备案凭证及备案信息表；
（2）产品使用说明书及产品标准；
（3）产品合格证、出厂检验报告（灭菌产品必需提供）。
2、 厂家资质：
（1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（或经营许可证、备案凭证）；
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。
3、 供货商资质：
（1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（所代理耗材需在经营范围内）；
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；
（3）卫生许可证及卫生许可批件（消毒产品）；
（4）厂家给代理商授权书（授权书要可追溯至厂家）；
（5）业务员授权（同页附法人及业务员身份证复印件）；
（6）销售到其它医院同种耗材发票或合同复印件（广州市3家以上医院）；
（7）耗材报价单。
以上资料均需加盖鲜章，有代理权等方面纠纷的供应商及产品不予考虑。不得出现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将列入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供应商黑名单.
